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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民政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山东省民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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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福利机构健康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童福利机构为儿童提供健康检查、健康评估、健康干预、健康教育等健康服务及健

康档案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儿童福利机构为儿童提供健康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2771 儿童福利机构康复辅助器具配置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MZ 010—2013 儿童福利机构基本规范 

MZ/T 208—2024 儿童福利机构日常生活照料操作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儿童福利机构 child welfare institution 

民政部门设立的，主要收留抚养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未满18周岁儿童的机构。 

3.2  

儿童福利机构健康服务  health service in child welfare institution  

儿童福利机构（3.1）运用医学、康复学、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技术与方法，

对机构内儿童健康状况及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进行检查、评估、干预、建档，实现儿童健康成长为目标

的服务过程。 

4 基本要求 

4.1 机构 

4.1.1 应组建健康服务管理和技术团队，负责儿童健康服务日常管理和服务支持。 

4.1.2 应建立并执行健康管理制度和服务程序，包括但不仅限于岗位职责、技术操作规程及医疗转诊、

服务质量控制、档案管理、安全管理等制度。建立公共卫生、食品等安全应急预案，并定期培训、演练。 

4.1.3 依托当地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之间的协作机制，建立转诊通道或就医绿色通道。 

4.1.4 服务过程中应保护儿童的安全和隐私。 

4.2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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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应配备与健康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且持有与岗位相符的专业资格证书。专业技术

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医师、护士、康复治疗师、特教教师、社会工作师、公共营养师、心理咨询师等。 

4.2.2 应定期参加与儿童健康服务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 

4.3 场所 

4.3.1 应设置儿童健康服务必要场所，位置应相对安静。 

4.3.2 应设置健康服务功能室，包括但不限于：医务室、康复室、隔离观察室、心理咨询室、特教室

等。功能室宜配备空气调节设施；隔离观察室应相对独立、通风良好、有独立卫生间，门前处张贴明显

标识。 

4.3.3 安全通道、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等标志明显，消防和应急设备标志清楚、完好有效。 

4.3.4 场所地面应采用防滑、防水材料，墙壁边角应进行钝化处理。 

4.3.5 无障碍设施应符合 GB 50763 的要求，适合儿童的生活特点和需要，连续可用。 

4.4 设施设备和用品 

4.4.1 应配备与健康服务相关的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紫外线消毒灯、血压计、体温枪、心电图机、

急救箱、便携式氧气瓶（袋）、吸痰器等。 

4.4.2 应按照 GB/T 42771 的要求配备儿童用康复器具。 

4.4.3 应配备、存储足量的防护用品（如口罩、消毒液、防护服等）、必备的生活用品等。 

4.4.4 设施设备应定期维护保养和清洁消毒，保持其处于完好、清洁状态。 

5 健康检查 

5.1 每年至少组织所有儿童进行一次全面健康检查，包括：体格检查、血液检查、影像检查、传染病

筛查、心理健康评估等。 

5.2 各年龄阶段儿童还应按照以下频次组织体格检查： 

a) 6 个月的婴儿：每月 1次； 

b) 6 个月～12个月的婴儿：每 3个月 1次； 

c) 12 个月～36 个月的幼儿：每 6个月 1次。 

5.3 儿童入院、离院前应进行一次全面健康检查。部分儿童应根据健康需要进行特殊项目检查，如骨

密度检查、遗传代谢病检查、外周染色体分析等。 

5.4 应根据健康检查报告给出健康指导，对检查出的常见疾病按照医嘱对儿童进行治疗。对检查出疾

病且需住院治疗或省外就医的儿童，应及时转诊救治并跟踪治疗情况。 

6 健康评估 

6.1 入院评估 

6.1.1 在接收儿童后及时送到医疗机构进行健康检查和传染病筛查。 

6.1.2 儿童入院后应进行隔离观察，时间一般为 7 日。隔离期间对儿童进行体格检查和必要的医疗治

疗。 

6.1.3 隔离结束后应结合儿童既往史、发育、行为智力、语言、心理等状况及健康检查结果进行全面

健康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健康服务计划，并对儿童入院健康评估过程和结果进行记录和存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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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例行评估 

6.2.1 应根据儿童各年龄阶段的生长发育规律，在定期健康检查的基础上针对儿童生长发育情况进行

例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发育水平、营养状况、心理健康等。 

6.2.2 根据例行评估结果，对发育指标达不到平均值或营养不良的儿童，分析产生的原因，给出喂养、

护理建议。 

6.2.3 对机构内特需儿童，应根据儿童具体情况、健康需求及迫切程度，制定健康干预计划，并记录

和存档。 

6.3 即时评估 

当机构内儿童健康出现重大变化或危机情况时，应即时评估儿童健康状况，结合儿童既往健康情况

和即时评估结果采取处理措施，制定健康干预计划，并记录和存档。 

6.4 离院评估 

应根据儿童离院健康检查结果，结合儿童机构内生活状况和健康状况进行离院评估，给出离院后健

康干预建议，并记录和存档。 

7 健康干预 

7.1 环境卫生 

7.1.1 儿童居室内应保持空气清新、温度湿度适宜、环境整洁卫生、物体表面清洁。 

7.1.2 儿童居室应每日通风、换气不少于 2 次，每次 30 min 以上，室内空气符合 GB/T 18883 的要

求。 

7.1.3 高频接触区域（如门把手、桌椅、地面等）应每日擦拭消毒。 

7.1.4 公共场所保持清洁卫生，定期消毒、杀菌和除虫。 

7.2 传染病防治 

7.2.1 建立每日健康监测制度，对儿童进行体温检测，记录儿童健康状况。 

7.2.2 对于儿童易发传染病（如水痘、麻疹、腮腺炎、手足口病等），采取针对性防控措施，如实行

分餐制，保持环境和个人卫生，组织引导儿童合理饮食、规律作息、接种疫苗等。 

7.2.3 在发现疑似或传染病病例时，应立即采取隔离措施，及时送医疗机构救治，对机构进行全面消

毒。 

7.3 预防接种 

7.3.1 儿童进入福利机构后，登记有无预防接种证信息。有疫苗接种证的，查看疫苗接种信息并登记

需要接种的人员信息；无疫苗接种证的，协助办理接种证。 

7.3.2 组织儿童按照接种日期进行疫苗接种，接种时应确保儿童身体健康状况稳定、情绪稳定；如有

发热、腹泻等异常情况应延期接种，登记延期接种时间。 

7.3.3 产生疫情和群发流行性传染性疾病时，及时组织儿童接种疫苗。 

7.3.4 接种疫苗后观察儿童情绪、身体、体温等变化，对儿童进行必要的进行护理和心理安慰。如有

异常反应，应立即送医疗机构进行诊治。 

7.3.5 疫苗接种完成后，记录下一次接种日期，保存接种预防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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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心理健康支持 

7.4.1 日常生活中观察儿童的心理情绪及精神状态，发现儿童有异常行为时，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

师及时与儿童面对面沟通，初步评估识别心理支持需求。 

7.4.2 选取适宜的心理测量工具评估儿童心理状态，并结合初始访谈及测量数据进行评估。 

7.4.3 依据评估结果确定心理问题类型，制定心理支持服务方案，制定时宜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a) 心理评估结果；  

b) 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  

c) 病前性格；  

d) 认知能力及参与意愿。  

7.4.4 按照心理支持服务方案开展儿童心理支持服务。服务过程中，应持续关注心理支持实施效果，

必要时调整支持手段。  

7.4.5 做好心理健康支持服务过程记录。 

7.5 日常医疗 

7.5.1 医师应每日查房，对儿童常见病、多发病进行诊治。有特殊需要的患儿，应分析病因，合理用

药，辅助以食疗。 

7.5.2 医师和护士应按照 MZ 010—2013 中 10.2.3、10.2.4 的要求开展诊疗和护理工作。 

7.5.3 当儿童发生意外伤害、摔伤、烫伤、食物中毒等紧急情况或突发危重疾病时，应立即启用绿色

就医通道，送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7.5.4 按照 MZ 010—2013 中 10.2.5 的要求开展院内感染控制工作。 

7.6 康复服务 

7.6.1 应结合儿童身体健康和病残状况、疾病与健康评估状况确定康复干预方案。 

7.6.2 健康服务技术团队按照 MZ 010—2013 中 10.3 的要求开展儿童康复服务。 

7.6.3 康复服务过程中应随时观察并记录儿童的康复效果，结合儿童身体反映情况及时调整康复干预

方案。 

7.7 营养膳食 

7.7.1 综合考虑儿童的身体特点（如生长发育阶段、体质等）、饮食习惯、时令季节变化和个性化需

求，制定儿童营养健康食谱，提供多元化膳食服务。 

7.7.2 食物选择应品种多样、新鲜卫生，食品搭配合理、营养素均衡。食物宜保持原汁原味，采用蒸、

煮、炖、煨等烹调方式，少用油炸、烤、煎等方式，不应过咸、油腻和辛辣。 

7.7.3 36 个月以下和有吞咽障碍儿童的膳食应单独制作，食物应易于咀嚼、吞咽和消化，去除刺、骨、

核等有安全隐患的部位。 

7.7.4 需要特殊饮食管理的儿童，如糖尿病儿童、苯丙酮尿症儿童等，应供应特殊配方食品。 

7.7.5 定期对儿童膳食和营养状况、机构膳食服务进行评估，根据调查结果调整食谱和营养搭配，为

特定儿童制定个性化营养膳食服务计划。 

7.8 运动和活动 

7.8.1 结合机构内儿童身体健康和病残情况，制定不同儿童群体的运动频率、时间、强度等运动干预

方案，组织儿童开展适合的体育运动。 

7.8.2 持续关注儿童身体状况的变化，及时调整运动干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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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 按照 MZ/T 208—2024 第 10 章的要求，为儿童提供日常活动服务。 

7.8.4 记录儿童运动、活动过程及效果。 

8 健康教育 

8.1 根据机构内儿童身心特点，通过培训、讲座、沟通、座谈等方式为院内儿童普及健康知识、传授

健康技能，内容包括疾病预防、心理健康、安全以及个人良好生活习惯培养等。 

8.2 培养和训练儿童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和遭受心理刺激时的承受能力，必要时可通过人为设置困

难与挫折等方式，训练儿童承受挫折的能力。  

8.3 为青春期儿童提供青春期健康教育，由女护士指导、协助女童生理期使用卫生用品。 

8.4 教育儿童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勤洗手、勤换衣、流感期间佩戴口罩外出等。 

9 健康档案 

9.1 健康档案应纳入儿童个人档案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健康归档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 儿童健康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预防接种、健康状况等； 

—— 其他健康服务记录：日常医疗记录、转诊记录、住院记录等。 

9.2 在形成儿童健康纸质档案时，应同时进行数字化档案转化和储存。 

10 服务评价与改进 

10.1 服务评价 

10.1.1 应结合儿童福利机构开展健康服务的具体情况，制定评价方案，明确评价方法和评价内容，结

合儿童福利机构综合评价进行或开展专项评价。 

10.1.2 评价可采用自我评价、第三方评价等方式。评价内容包括不仅限于： 

—— 场所和设施设备配备情况； 

—— 健康服务管理和技术团队建设情况； 

—— 健康服务制度建设情况； 

—— 健康检查、健康评估、健康干预实施情况； 

—— 健康教育开展情况； 

—— 健康记录和归档情况等。 

10.2 服务改进 

10.2.1 应根据评价结果，结合儿童自身发展及社会发展对健康服务的新要求，及时改进和调整健康服

务内容，跟踪评价改进措施落实情况。 

10.2.2 应及时总结健康服务的优秀经验和做法，完善健康服务体系。 

 

 


